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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民社会”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

其市民社会有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及三个环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与超越。他批判黑格

尔在意识形态上的抽象虚构，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及对私有财产权的错误理解。同时，马克

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实现从政治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强调共产主义对解决私有制和异化劳

动问题的重要性，确立唯物史观并完成从“市民社会”到“经济基础”的概念扬弃，为社会发展研究提

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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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vil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In his Elements of the Phi-
losophy of Right, Hegel propos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political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which he char-
acterized by principles of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as well as three distinct moments. Marx crit-
ically engaged and surpassed Hegel’s theory. He criticized Hegel’s abstract and fictitious ideology, the 
inver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and the erroneous understanding of private 
property. Meanwhile, Marx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shifting his critique from the 
political to the political-economic realm. He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sm in addres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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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of private ownership and alienated labor. By establish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m-
pleting the conceptual transition from “civil society” to “economic base,” Marx provided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 Hegel, Civil Societ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概念，其发展历程极为漫长。在西方思想史上，众多思想

家都曾围绕市民社会展开过深入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观点。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

大成者，开创性地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分析概念进行系统阐述，并在《法哲学原理》

一书中对其进行了充分的阐释。马克思则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继承，以之为钥

匙成功打开了通往唯物史观的大门，并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深化和拓展，使其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2.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学说。在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

系的研究中，黑格尔以伦理学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从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的逻辑发展脉络。黑格

尔将伦理生活的发展划分为三个辩证环节：以情感为纽带的家庭体现了个别性原则，以利益关系为基础

的市民社会展现了特殊性原则，而作为最高伦理实体的国家则实现了普遍性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市民

社会是一个缺乏道德的领域，人们主要关注自身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之间存在冲突。 

2.1. 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 

对市民社会的论述里，黑格尔提出了两大基本原则：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在市民社会的建构

中，特殊的个体作为具体存在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目的性。这些个体由多元需求所规定，其本质呈现为

自然必然性与主观意志的辩证统一。这一存在论特征恰恰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原则。在市民社会的

辩证结构中，任何特殊性个体都必然处于与他者的本质性关联之中。个体的自我确证与需求满足，必须

通过双重中介才能实现：一方面是以他者为载体的相互性中介，另一方面则是以普遍性形式为表现的规

范性中介。这种互为主体性的关系结构，恰恰构成了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现实路径这种普遍性形式是

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在特殊性原则的主导下，个体以满足自身需求为行动目标，这种原则突出个体

的主观目的性，归根结底是一种利己主义原则。因此，市民社会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的

活动均以追求个人私利为核心。而在普遍性原则下，特殊性的个体为了实现自身目标，必须借助他人作

为中介，与他人建立联系，二者相互依存、紧密相连。 
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中特殊性和普遍性虽然是分离的，但它们仍然是相互束缚和相互制约的”

[1]。在个人追逐自身目标的进程里，个体的行动在无意间推动了普遍性原则的落地。而普遍性原则的不

断发展与完善，又为个人达成自身目的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个体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时，其需求的满足以

及利己目的的实现，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会受到普遍性原则的约束。这意味着，个人合理的意愿表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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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诉求，无法脱离与他人利益的关联，必然要与他人的利益相互交融。所以，普遍性原则与特殊性原

则的对立就体现在，普遍性原则会对特殊性原则在拓展和主张自我权利的过程中形成限制。综上可以看

出，这两个原则具有同一性，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2.2. 市民社会的三个环节 

市民社会的首要环节为“需要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独立的个体是核心要素。每个个体皆围绕

自身需求与利益展开活动，呈现出显著的利己主义倾向。黑格尔把人的需要划分为自然需要、精神需要

和社会需要三个部分，并指出，需要的体系是个体借助获取外在物以及开展劳动的方式，来达成自我满

足的过程，这种满足涵盖了身体和心理两个层面的需求。劳动帮助人们实现目标、增加财产。人类需求

复杂多样，可通过不断改进满足需求的方法来克服局限性。这种需求的多样性和方法的改进使个体通过

需要相互连接，形成社会化体系，体现了需求从孤立和抽象向具体和社会化的转变。 
市民社会的第二个环节是司法体系。黑格尔认为其核心作用是保障需要体系的顺利运转，维护不同

等级的所有权和人格。由于市民社会中存在财产和社会等级的差异，法律成为防止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手

段，通过维护财产和契约关系来实现公平正义。黑格尔认为，法律体系必须是客观、透明的，保证每个

人的财产权和人格尊严都能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障。所以，“每个人他的所有权以及人格都得到法律的

承认并具有法律效力”[1]。当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法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机构。格尔明确指出，司法

权应由专门部门掌握，独立于个人意志和国家权力之外，不能被私人利益或国家发展所利用。 
市民社会的第三个环节是警察和同业公会。黑格尔认为，当市民社会不断扩张，人们的需求日益增

长时，各种冲突也随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构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周全地维护每一个个体

的权益。所以，警察的存在就显得尤为必要，他们负责保障个人的财产安全和利益诉求，对司法体系的

不足之处进行补充，从而为个体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法律无法保障特殊福利，导致个体

追求欲望与法律保障之间产生矛盾，警察和同业公会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同业公会在个人与

集体间建立桥梁：既维护成员权益，又促进公共利益；既强化国家认同，又培育公共精神。在现代国家

条件下，个体参与国家事务机会较少，同业公会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3.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批判的探索过程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是其思想发展的重要部分，通过对意识形态、市民社会与国家

关系、私有财产权这三点展开，揭示黑格尔理论的问题，为构建新社会理论奠定基础。 

3.1. 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借由意识逻辑来展现社会历史发展，将意识形态视作共有信仰，坚信

其真理性。但马克思认为这是抽象虚构，意识形态实则是统治者用于政治思想统治的工具，掩盖了真实

社会关系，具有伪普遍性、伪人民性、伪永恒性和伪真理的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对以黑格尔及其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发起深

刻批判。他明确提出，社会存在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它是社会意识产生的根源；而

社会意识并非被动存在，它会对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二者相互影响、紧密关联，共同推动或制约着社

会的发展演变。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思维发展的行为与物质交往活动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社会意识

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物质条件，它只能反映既有的社会存在，而无法超越现实的物质基础。社会意识产生

于人的实践活动，并始终受物质生产条件的根本制约。马克思强调历史研究要以事实为依据，社会意识

反映社会活动和发展进程，只有社会活动进步，社会意识才会提升。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以意识与存在关系为基础，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他认识到，尽管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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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方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其内在的劳动力压迫性和被动性等问题，引发了人民的不满情

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被颠倒，出现了“拜物教”现象。商品的交换价值掩盖了劳动价值

的本质，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被资本的性质和属性所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

物之间的关系所取代。马克思详细阐述了“拜物教”产生的原因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影响，认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除这一现象。 

3.2. 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批判 

黑格尔主张，市民社会在出现时间上先于国家，不过国家在地位上高于市民社会。在他看来，国家

是绝对精神的直接体现，而市民社会属于特殊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范畴，是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体系。家

庭和市民社会都应当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普遍利益。与之不同，马克思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若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缺失了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根基，就如同虚幻的海市蜃楼，失去

了存在的依托，根本无法实现发展。“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

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2]黑格尔将国家视为一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的绝对精神，认为国家利益涵

盖社会整体利益，包括私有财产。黑格尔将家庭和市民社会视为理念的产物，从而错误地将国家置于市

民社会之上。马克思彻底颠覆了这一唯心主义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明确指出：市民社会

构成国家制度的现实基础，国家的具体形式及其历史演进，归根结底是由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阶

级关系所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生产力构成辩证关系：生产力变革推动市民

社会演进，市民社会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代表虚幻的普遍利益，其发展取

决于社会经济发展，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力和交换关系，即由市民社会和经济关系决定国家

的发展。经济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而政治变革正

是市民社会变革逐步推进的体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市民社会的要素会转化为国家的要素，例如中世

纪后期资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社会等级和经济形式。然而，仅仅依靠市民社会的政治革命无法实现人的

彻底解放。只有通过深入剖析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并依靠无产阶级进行根本性的革命变革，才

能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3.3. 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 

黑格尔认为国家利益包含社会整体利益和私有财产，国家通过长子继承法规划私有财产，认为这是

合理的分配方式。而马克思则指出“实际上长子继承制是土地占有制本身的结果，是已经硬化了的私有

财产，是最独立和最发达的私有财产”[3]。“长子继承制”是土地占有制的结果，是私有财产对国家政

权的支配，黑格尔混淆了两者的因果关系。他认为人在所有权中作为理性存在，把财产当作自由意志的

定在。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市民社会与政治经济学紧密相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出现异化。马

克思认可对象化劳动的永恒价值，同时强调异化劳动的暂时性特征。黑格尔的劳动观存在三重混淆：在

唯心主义框架下，将劳动的异化、对象化与外化混同，遮蔽了劳动对人的否定性本质。他的理论中的劳

动仅停留在思维层面，忽略了社会实践中的劳动。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视为人和人类历史发展的

环节，认为共产主义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人们的各种诉求，给予每个人合理的发展前景。 

4.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超越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地批判不仅使他认识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且还促使马克思研

究政治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4]。
马克思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黑格尔“劳动即人的本质”这一观点予以批判与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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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以英国纺织业工人的劳动为例，在资本主义工厂体系下，工人每日工作长达 14 至 16 小时，却只能

获得微薄收入，生产出的精美纺织品反而成为资本家剥削自己的工具。马克思由此提出“自由自觉的活

动”才是人的本质所在，并且指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劳动呈现出异化的特性。在《德法年鉴》时期后，

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他通过对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发现私有财产是造成市民社会与

政治国家分离以及劳动异化的根源。在这一过程中，他借鉴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原则，同时超越了费尔巴

哈的局限，将人本主义从宗教批判拓展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实现了对市民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提出，唯有依靠共产主义，才能有效解决私有制引发的系列问题，并根除异化劳动现象。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虽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但在论证方法上未完全脱离黑格尔哲学

体系。例如，马克思肯定黑格尔将人看作自我生成过程的观点，同时批判其将现实事物异化归因于抽象

思维的错误。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对象化应基于具体劳动活动，在私有制下产生的劳动异化才是需要扬弃

的对象。尽管《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中的论证方式存在目的论局限，但他已从法哲学视角转换到国民

经济学视角。此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二重性、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入剖析，进一步揭示

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他以 19 世纪英国棉纺织业的生产过程为例，详细阐述了资本家如何通

过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等方式榨取剩余价值，导致工人阶级陷入贫困，而资产阶级财富不

断积累，这深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阶级对立。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经历了从“思辨的”“经验的”个人到“现实的”个人的转变。他批判德国

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观点，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对实践和人的忽视。在工业革命时期的

英国，工人阶级不仅面临恶劣的工作环境，还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生活困苦不堪。马克思认为社会

历史发展的前提是“现实的人”。马克思早年受浪漫主义影响，设想“自由人联合体”的国家形式。随着

思想发展，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标准，将人类解放建立在现实基础上。他指出，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蒸汽机、纺织机械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关系产生了尖

锐矛盾，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无产阶级作为先

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实现这一变革的关键力量。同时，马克思实现了从“市民社会”到“经济基础”的概

念扬弃，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赋予市民社会新内涵，强调其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基础，构成国家

和上层建筑的基础，完成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超越。 

5. 结语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不仅是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更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深

刻洞见。黑格尔以其思辨哲学构建起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体系，为后续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马克思

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革命性突破，以唯物史观重新诠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

规律。二者的理论探索，不仅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矛盾、探索社会治理

新路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和借鉴这些理论，对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5260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摘  要
	关键词
	On Marx’s Critique and Surpassing of Hegel’s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2.1. 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
	2.2. 市民社会的三个环节

	3.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批判的探索过程
	3.1. 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
	3.2. 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批判
	3.3. 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

	4.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超越
	5. 结语
	参考文献

